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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周 某 亮 等 人 销 售 伪 劣 种

子案
——销售伪劣小麦种子，使

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基本案情】
2021年 9月至 11月，被告人周某

亮雇佣被告人唐某跃购进小麦，筛选、
分装后冒充“淮麦 44”小麦种子，由被
告人纪某明负责对接买家，向被告人
秦某兵销售 10万余千克，销售金额共
计33万余元。秦某兵明知所购种子系
冒充的“淮麦 44”小麦种子，仍将其中
部分种子销售给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屠园镇农户，销售金额共计24万余元，
造成 3000余亩小麦出苗率低，给农户
造成经济损失共计 133万余元。经鉴
定，涉案种子并非“淮麦44”品种种子，
发芽率为60%，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办理情况】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

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对被告人周某亮、
纪某明、唐某跃、秦某兵提起公诉。宿
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周某亮、纪某明、唐某跃、秦某兵
销售伪劣种子，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
罪。周某亮、纪某明、唐某跃系共同犯
罪，其中周某亮系主犯，纪某明、唐某
跃系从犯；周某亮、秦某兵具有自首情
节，纪某明、唐某跃具有坦白情节；四
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赔农
户损失并取得谅解，对四被告人均依
法减轻处罚。据此，以销售伪劣种子
罪判处被告人周某亮有期徒刑五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判处
被告人秦某兵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判处被告
人纪某明、唐某跃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宣判后，
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小麦的丰产丰收，是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端牢“中国饭碗”的重要保障。依法
严惩销售伪劣小麦种子犯罪，净化小麦
种子市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用于播种的小麦种子需要经
过专门的繁殖制种、比重筛选、包衣处
理、发芽率检测等特殊处理，以保证发
芽率、纯度等指标符合农业生产的要
求。本案被告人从农户手中购买普通
小麦后仅经过简单筛选和分装，即冒充
小麦种子进行销售，导致3000余亩小麦
出芽率低，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应依法严惩。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种业监管等问题，司法机
关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制发建议，有效
推动开展种业安全专项执法，及时有效
查处涉农资违法案件。

案例二
刘某收销售伪劣种子案
——陈年白术种子掺假后

冒充新种子销售，使生产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

【基本案情】
2024 年 1 月，被告人刘某收通过

其社交网络平台发布广告称有白术种
子出售。刘某收先后收购陈年白术种
子 1550 千克，掺入苍术种子后，冒充
新白术种子销售给周某等 16 名种植
户，销售金额共计 189 万余元。上述
种植户播种后，出苗率远低于正常邻
近地块，导致种植的药田绝收、歉收，
造成经济损失共计 1366万余元。

【办理情况】
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以销

售伪劣种子罪对被告人刘某收提起公
诉。共青城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收使用成苗率远低于正常
水平的陈年白术种子并掺入苍术种子
冒充新白术种子对外销售，使生产遭
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销售
伪劣种子罪。刘某收具有坦白情节，
并退缴违法所得 24.5 万元，取得部分
被害人谅解，对其依法从轻处罚。据
此，以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被告人刘
某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百万元。宣判后，刘某收提出上
诉。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白术种子的发芽率会随着贮藏时

间的延长而降低。本案被告人刘某收
为非法牟利，以掺入苍术种子的陈年
白术种子冒充新白术种子，并在网络
平台上发布广告销售，使生产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案件办理中，司法机关
和行政部门密切合作，邀请专家进行
田间现场勘查，调取药材协会有关白
术市场行情材料以及种植大户相应年
份白术种植收益等证据，委托开展评
估，准确认定损失金额，依法有力打击

犯罪。司法机关还联合农业农村等部
门开展法治宣传，向近千户种植户普
及法律法规知识，讲解伪劣种子识别
方法、购买注意事项和维权途径。该
案也反映出电商平台以及物流行业的
蓬勃发展，给农户购买农资产品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
乘之机。网络销售伪劣农资犯罪影响
范围广，危害后果大，被害人维权难。
对网络销售农资行为的规范和监管，
需要政府、电商平台等共同发力。广
大农户在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农资时，
要注意审查商家资质，选择正规商家
购买，一旦购买到伪劣农资，要及时投
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三
张某昌等人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案
——农资“忽悠团”销售不

合格化肥，销售金额上百万元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某化肥厂销售员。

2022年 2月，张某将与“增值底肥 1号
伴侣”包装袋标识成分不符的 208 吨
化肥销售给被告人张某昌，销售金额
共计 23 万余元。张某昌明知上述化
肥系伪劣化肥仍对外销售，销售金额
共计 29万余元。

2022年7月和2023年1月，被告人
张某昌又先后两次找到被告人张某订购

“复合碳酶功能肥”。后张某提供本厂化
肥包装袋，并联系被告人靳某杰等进行生
产。靳某杰部分自行生产、灌装，部分交
由被告人位某红等进行生产、灌装。位某
红生产、销售给靳某杰的化肥金额共计
10万余元。靳某杰生产、销售给张某的
化肥金额共计15万余元。张某加价后销
售给张某昌，销售金额共计22万余元。
张某昌将上述化肥部分销售给他人，剩余
部分由其自行组织人员先后在山西省长
治市上党区、潞城区、武乡县、沁源县，以
免费就餐、赠送礼品、送货上门为手段吸
引农户前往宾馆、酒店听课，雇佣他人担
任讲师，夸大宣传化肥效果，销售给当地
农户，销售金额共计51万余元。

2023 年 2 月至 3 月，被告人张某
昌从焦某（另案处理）处购进与“功能
性颗粒水溶肥”包装袋标识成分不符
的化肥进行销售，销售金额共计 116
万余元。

综上，被告人张某昌销售金额共
计 197 万余元，被告人张某销售金额
共计 45 万余元，被告人靳某杰生产、
销售金额共计 15万余元，被告人位某
红生产、销售金额共计 10万余元。经
检测，上述化肥均系不合格产品。

【办理情况】
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以

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对被告人张某昌、张某、靳某杰、
位某红提起公诉，对被雇佣从事一般
劳务、犯罪情节轻微的部分销售人员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武乡县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昌、张某在
销售化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
格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
品罪；被告人靳某杰、位某红在生产、
销售化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
格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靳某杰、位某红具有自首
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张某昌、张某、
靳某杰、位某红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对
四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并对靳某杰、
位某红适用缓刑。据此，以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昌有期徒刑十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
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四万元；以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靳某杰有期徒刑九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
七千元，判处被告人位某红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
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张某昌、张某提
出上诉。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农资“忽悠团”是近年来逐渐兴起

的一种新型销售伪劣农资违法犯罪形
式。不法分子通常以赠送礼品、免费
就餐等小利为诱饵，吸引农民参加所
谓的“讲座”“推介会”或者“培训会”。
在会议现场，常由团伙成员扮演农业
专家或者大学教授等角色，夸大甚至
虚构产品功效，利用限量促销、买赠活
动等话术，制造紧迫感，诱骗参会的农
民现场下单。农资“忽悠团”具有跨地
域流动的特点，给农民维权和相关部
门打击违法犯罪带来困难。近年来，
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始终将农资“忽
悠团”作为打击重点，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办理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取得了
良好效果。本案被告人张某昌等人在
山西省多地销售伪劣化肥，就是采用
典型的农资“忽悠团”的犯罪方式。司
法机关根据涉案人员在犯罪链条中所
处的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对在生
产、销售中起组织、领导作用且涉案金
额大的人员从严惩处，依法判处刑罚；
对被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人
员，反向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同时，司
法机关还积极追缴违法所得，帮助农
民挽回经济损失。本案也提醒广大农
民朋友，一定要选择渠道正规、证照齐
全、信誉良好的门店购买农资产品，对
走村串户，来历不明的流动商贩要保
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对价格异常低廉
并宣传“全能”“特效”的产品，更要慎
之又慎。另外，采购农资后要保留发
票、收据和包装、样品，以便为后续维
权提供证据。

案例四
程某东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不合格饲料，销售

金额上百万元

【基本案情】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被告

人程某东以安徽某商贸公司名义与贵州
省赫章县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某养殖
有限公司签订《豆粕购销合同》，约定向
上述两家公司出售广西防城港某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丰某”牌粗蛋白含量
43%的豆粕。程某东安排他人将标识为

“广西防城港某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粗
蛋白≥43”的假冒“丰某”牌豆粕从其位
于安徽省蚌埠市的仓库运输至赫章县某
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和某养殖有限公司，
并要求货车司机谎称系从广西运出，销
售金额共计 179万余元。上述两家公司
使用涉案豆粕喂养蛋鸡后，出现蛋鸡脱
毛、产蛋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等问题。经
检测，涉案“丰某”牌豆粕饲料粗蛋白含
量为 32.7%至 35.6%，低于合同约定及包
装 袋 上 标 示 的 43%，粗 蛋 白 含 量 不 合
格。经广西防城港某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认定，涉案豆粕所使用的包装袋均不是
该公司的包装袋。

【办理情况】
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检察院以销售伪

劣产品罪对被告人程某东提起公诉。赫
章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
东使用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
金额达 179 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
伪劣产品罪。程某东自愿认罪认罚，对
其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销售伪劣产
品罪判处被告人程某东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宣判后，程
某东提出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豆粕是畜禽饲料中蛋白质的主要来

源，使用粗蛋白含量不合格的豆粕，会造
成畜禽营养吸收不良、生产性能下降，严
重影响畜禽生长发育，增加病死率。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应当符合在
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
准。产品质量不符合包装上注明的产品
标准的，应当认定为伪劣产品。本案被
告人程某东虚构发货地，销售粗蛋白含
量与标签标识不符且套用其他企业包装
袋的饲料，具有明显的销售伪劣产品的
主观故意。被告人程某东的行为同时构
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销售伪
劣产品罪，司法机关依法以处罚较重的
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其定罪处罚。同时，
司法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农资经营违
法违规问题，向当地农业农村局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当地
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有效净
化了当地农资市场。

案例五
张某连等人生产、销售伪劣农

药案
——以高岭土冒充农药销售，

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

【基本案情】
2022年八九月份，被告人张某连在

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农药登记证的
情况下，购进多菌灵农药包装袋及塑料

桶，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租赁的仓库
内灌装高岭土冒充多菌灵农药，共生产
假多菌灵农药 20桶销售给被告人朱某，
销售金额共计 700余元。朱某将上述农
药加价后出售给被告人张某新，张某新
又出售给被告人汪某，汪某将其中 3 桶
以 390 元 的 价 格 出 售 给 董 某（另 案 处
理），董某在其门市销售给金银花种植
户。江苏省睢宁县的种植户购买并使用
上述农药后，未起到病害防治效果，导致
叶片病害高发，共造成受害作物面积近
60 亩，金银花产量减产率达 30%至 50%，
经济损失达 5 万元以上。经检验，涉案
农药中未检出多菌灵成分。

【办理情况】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生

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和销售伪劣农药罪
对被告人张某连、朱某、张某新、汪某提
起公诉。睢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连生产、销售假农药，使生产
遭受较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
伪劣农药罪；被告人朱某、张某新、汪某
明知是假农药仍然进行销售，使生产遭
受较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
农药罪。四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并
自愿认罪认罚，其中张某连、朱某、汪某
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汪某还取得被害
人谅解，对四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并对
汪某适用缓刑。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
农药罪判处被告人张某连有期徒刑七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四百元；以销
售伪劣农药罪判处被告人朱某、张某新
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二百
元，判处被告人汪某拘役三个月，缓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百元；禁止
被告人汪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农药生
产、销售及相关经营活动。宣判后，在法
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典型意义】
多菌灵农药具有广谱杀菌效果，被

广泛应用于农作物的病害防治。高岭
土粉末与多菌灵农药外观相似但并无
同样功能。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
以高岭土冒充多菌灵农药进行销售，延
误农作物病害最佳防治期，导致病害蔓
延、作物减产减收。本案被告人张某连
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等
批 准 证 明 文 件 ，使 用 高 岭 土 生 产 假 农
药 ，销售金额虽然仅 700 余元 ，却造成
种植户 5 万余元经济损失，侵害农民切
身利益。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犯罪的事
实、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
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对各
被告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
役 三 个 月 不 等 刑 罚 ，实 现 罪 责 刑 相 适
应。在依法严惩制售伪劣农资犯罪的
同时，司法机关还对生产、销售行为进
行全链条打击，有力维护农资安全，保
障农户合法权益。为防止被告人汪某
在缓刑期间再次实施破坏农资市场秩
序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法院还对汪某依
法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农药生产、销售及相关经营活动，
并交由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社区矫
正机构加强监管。检察机关针对本案
部分被告人属于持有农药经营许可证
的农药门市经营者的情况，及时向农业
农村部门反馈案件处理结果，农业农村
部门依法吊销被告人相关经营资质。

承揽人吊装墓碑时石碑掉落致雇员伤残
法院：双方依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按 7∶3 担责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
员 梁 军） 清明前后立墓碑，是一
种寄托哀思、传递温情的习俗。然
而，承揽墓碑安装工程的施工方因安
全防护疏忽致人受伤事件时有发生。
近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就审结
了一起因安装墓碑引发的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案，判决承揽人与雇员
按 7∶3比例分担责任。

2025 年 6 月，王某欲为逝去的亲
人立碑，找到墓碑加工户赵某，约定
由赵某制碑并负责安装。赵某连夜赶
制墓碑，并雇请冯某及张某等人一同

前往墓地施工，按每人每天 150 元结
算报酬。后冯某和工友砌好墓碑碑
座，等待吊装。

同年 6 月 30 日上午，冯某驾驶吊
机来到王家墓地。当天，冯某爬上吊
机，将吊带挂上墓碑，赵某操作吊机
将墓碑缓缓吊起，准备安放。吊装过
程中，冯某用手扶着墓碑，防止其晃
动。在墓碑即将落位之际，墓碑突然
滑落，撞击碑座后断为三截，冯某躲
闪不及，右手大拇指被砸伤。

事发后，冯某被紧急送往医院
治 疗 ， 赵 某 垫 付 了 3700 余 元 医 疗

费。后经鉴定，冯某的伤情构成八
级伤残。

出院后，冯某与赵某就赔偿问
题 多 次 协 商 未 果 。 2025 年 9 月 ， 冯
某 将 赵 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
费、伤残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32.6 万
余元。

赵某辩称，自己与冯某之间并非
劳务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其认为自
己只是将部分安装工程交给了冯某，
不应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 纠 纷 处
理。赵某表示，冯某作为长期从事
墓碑安装的从业者，在吊装过程中
违规用手推扶碑石，未尽到最基本

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对自身损害承担
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将墓碑加工
与安装一并交由赵某完成，双方构成承
揽关系；赵某按日计酬雇用冯某等人干
活，提供物料、组织施工，双方形成劳
务关系。

赵某作为组织者和吊装操作者，在
吊装墓碑过程中未对捆扎位置进行充分
安全检查，也未对雇用人员进行必要安
全教育，在墓碑未完全落定时即允许冯
某手扶推行，导致事故发生，存在重大
过错。

冯某作为直接参与墓碑捆绑、悬挂
吊绳的人员，未对捆扎点的安全性进行
审慎判断，在吊装过程中提前手扶墓碑
推行，未保持足够的安全警觉，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
法院酌定赵某承担 70%的责任，冯某自
担 30%的责任。

法院核定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费
用后，扣除已付部分，判决赵某继续赔
偿冯某各项损失共计 21.4万余元。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
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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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美国护照 505829865）：本院受理（2025）琼 0105 民

初 11396 号原告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曾

勇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5）琼 0105 民初 113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曾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卡特彼

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53333.12 元、设备留购

费 498 元 、2025 年 7 月 22 日 前 的 违 约 金 53458.43 元 并 支 付 以

53333.12 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7 月 23 日起按照月利率 2%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二、被告曾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支付律师服务费 8003.34 元；三、驳回原告卡特彼勒（中国）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606 元、公告

费 300 元，均由被告曾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南]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常瑞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祺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

港）、周延锦：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苏常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

被告常瑞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祺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

港）、周延锦、李明灿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结束，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 0591 民初 16866 号民事判决书。常

瑞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周延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祺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叶菁（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何文潮、叶剑平诉被告

叶菁（此人在境外）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15 民初 73715 号民事判决书及更正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更正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丁毅（DING YI）（加拿大）：本院原告张英秀与被告丁毅

（DING YI）、曾琛劼（ZENG CHEN JIE）、曾德华，第三人上海

睿驭科技有限公司、中利汇宏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九琛实业有限公司、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5）沪 0109 民初 159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浙江旺荣半导体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预重整债权登记公

告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丽水中院”）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作出（2026）浙 11 破申 10 号决定书，受理浙江旺荣半导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旺荣”）预重整一案，并于同日作出

（2026）浙 11 破申 10 号之一决定书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浙

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浙江旺荣

半导体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浙江旺荣的债权人应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 17 时前向临时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南明山街道惠民街 347 号，联系人张律师、赵律师，联系电话：

19558215020、13095786362）申报债权。目前丽水中院系同意对

浙江旺荣进行预重整，是否受理浙江旺荣破产重整将在预重整

工作完成后由丽水中院依法审查决定。如后续丽水中院依法裁

定受理浙江旺荣破产，为做好预重整工作与后续破产程序中债

权申报工作的衔接、避免重复申报债权，各债权人在浙江旺荣

预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视为在后续破产程序中已经申报，对于

申报债权所涉利息，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日的前

一日，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

关规定编制债权表提交给债务人、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人对

浙江旺荣享有的债权金额及债权性质最终以丽水中院裁定确

认为准。浙江旺荣预重整期间是否召开债权人会议将视本案实

际情况另行决定通知。浙江旺荣半导体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沈力俭（SHEN LI JIAN）：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上 海 蜀 磊 实 业

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英斯普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沈力

俭（SHEN LI JIAN）、第 三 人 汪 启 林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3 时 45 分（遇法定休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十 七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Oy FCR Finland Ltd（芬兰）：本院受理原告陶品君与被告

福希亚邮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第三人 Oy FCR Finland Ltd

公司解散纠纷，现依法向你 Oy FCR Finland Ltd 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依法判令解散被告福希亚邮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Oy

FCR Finland Ltd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你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30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6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4 时在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新虹桥法庭（虹桥商事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2026）粤 0304 强清 7 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 12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

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深圳市国钢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清算

一案，同时指定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国钢实

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梁辉为负责人。本案受理之后，就深圳市国

钢实业有限公司权利义务产生争议的，应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受理前已经开始而尚未审结的有关深圳市

国钢实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原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清算组负责人。深圳市国钢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指定的地点（债权申报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金融路弘毅大厦 13 楼（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梁辉，联系方式：17685033790）申报债权。深圳市国

钢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 深圳市国钢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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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阳 市 财 政 局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履 行 催 告 书 东 财 监 督 催

〔2026〕第 002 号 正威（东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783MA2JWHC3X2，法定代表人：范方志，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东阳经济开发区长松岗功能区湖莲东街
1187号）、王文银（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21号港中
旅花园 1栋 106，身份证号码：3408241968XXXX041X）：本机

关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东财

执法〔2025〕4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曾就上述行政处理决

定提起行政诉讼，后自愿撤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

你（单位）在收到《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十天内立即履行

下列义务：返还首期扶持资金，并继续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各

项义务。王文银个人为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正威（东阳）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逾期仍

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电话：

0579-86091590，地址：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 8 号，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阳市支行，收款人户名：东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结算户，账号：19635101040000506，备注：扶持资金返还款。

东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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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忠平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一份，票据

湘财通字（2019），票据号：3115458817，金额 14064.5 元，声明作

废。 声明人：曹忠平
李辉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份，湘财通

字（2019），票据号码 3231639711，金额 5380 元，声明作废。

声明人：李辉

舒来阳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份，湘财通

字（2022），票据号码 4994442575，金额 466元，声明作废。

声明人:舒来阳
王晓明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一份，湘财通

字（2018），票据号码 2615482157，金额 7480.00元，声明作废。

声明人：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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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荣：本会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弘麒骏业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2025）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4108 号］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作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武仲裁字第 000006474 号裁决

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

江汉区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 3-8 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分配公告（二） 2025 年 7 月 25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

可了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市华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依法律规定执行完毕前述分配方案后追

回了新的破产财产，根据前述分配方案制作了《深圳市华富锦精密

工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方案》，现已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批准，依法由管理人执行。深圳市华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本次

分配财产总额 362,451.01 元，扣除破产费用后，本次可供分配破产

财产 217,973.91 元。参与分配第一顺序的职工债权 1,186,485.73 元，

本次分配职工债权的清偿率为 18.3713%。经两次分配，深圳市华富

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清偿率为 93.6175%，其他债权清偿

率为 0。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通过银行转账以货币方式进行，本

次分配为最后分配。关于分配详情请联系管理人（李律师，0755-

83454606-812）。 深圳市华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新艺达公告破管字第 3 号 因债务人中山市新艺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且破产财产已分

配完毕，管理人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作出（2023）

粤 2071 破 20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中山市新艺达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中山市新艺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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